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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十次临时会议选举叶映兰女

士为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叶映兰女士的监事任职资格尚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中国银保监会”）核准。

叶映兰女士简历如下：
叶映兰女士，1974 年 10 月出生。自 2020 年 3 月起担任本公司基金销售管理部总经理。叶女士

1999 年加入本公司，2009 年至 2019 年期间先后担任本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财务管
理部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 叶女士毕业于武汉大学，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

叶映兰女士将与本公司订立服务合约，任期自中国银保监会核准其监事任职资格之日起直至
第七届监事会届满时为止，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

职工代表监事薪酬按照本公司相关薪酬管理办法并参照其职务及职责而确定。 叶映兰女士作
为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将不会在本公司收取任何监事袍金，而是依据其在本公司的具体管理职
位取得相应薪酬，包括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奖金和福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叶映兰女士在过去三年内并无在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职务，没有
在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担任任何其他职务，与本公司任何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或控
股股东概无任何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叶映兰女士没有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没
有任何须提请本公司股东注意的事项。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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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本公司”、“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
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关联担保：被担保人为上海宝冶（柬埔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

冶柬埔寨”）、中冶置业（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置业”）。 两项担保均为公司或下属子
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位提供的担保，不属于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宝冶”）为宝冶柬埔寨申请的 7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0.48 亿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2023 年
4 月 28 日美元中间价折算，下同）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截至本公告日，包
含本次担保在内，上海宝冶为宝冶柬埔寨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0.48 亿
元）。

中国中冶为新加坡置业申请的 2.6 亿新加坡元（折合人民币 13.5 亿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 2023 年 4 月 28 日新币中间价折算，下同）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截至
本公告日，包含本次担保在内，中国中冶为新加坡置业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6 亿新加坡元（折
合人民币 13.5 亿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被担保人宝冶柬埔寨、新加坡置业的资产负债率均

超过 70%，提醒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中冶 2022 年度

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中国中冶及其所属子公司 2022 年度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76.5 亿元的担保，
其中，中国中冶本部为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58.3 亿元担保；中国中冶下属子公司为中国
中冶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位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8.2 亿元担保， 有效期自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周年大
会批准之日起至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之日止；在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在担保方不变
的情况下，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的全资子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控股子公司与控股子
公司之间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全资子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控股子公
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 同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审批上述担保计
划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业务及调剂事项。 有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 日披露的《中国冶
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2023 年 4 月，本公司在 2021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的 2022 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发生两项担
保交易。 具体如下：

（一）上海宝冶为宝冶柬埔寨提供担保
为满足业务经营需要， 宝冶柬埔寨向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LIMITED PHNOM

PENH BRANCH（中国银行（香港）金边分行）申请了 7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0.48 亿元）授信额度，
用于宝冶柬埔寨开展保函和信用证等业务。2023 年 4 月 10 日，为减少宝冶柬埔寨融资业务保证金
占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满足业务需要，上海宝冶与中国银行（香港）金边分行签订保证合同，由
上海宝冶为宝冶柬埔寨该项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自保证合同签订之日
起至主合同债务全部履行完毕为止。

该项担保包含在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的 2022 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不涉及担保
额度调剂，已于 2023 年 3 月 18 日经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

（二）中国中冶为新加坡置业提供担保
为满足业务经营需要，新加坡置业向新加坡华侨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银行”）申请了

2.6 亿新加坡元授信额度。2023 年 4 月 25 日，中国中冶与华侨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由中国中
冶为新加坡置业该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间自主债务生效之日起至主债务
履行期届满后一年。

公司总裁办公会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审议批准了新加坡置业调剂使用 2022 年度担保额度并
由中国中冶为其提供担保的事项， 同意公司将 2022 年度担保计划中未使用的对全资子公司中冶
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建工”）的人民币 1.5 亿元担保额度，调剂给公司全资子公司新
加坡置业使用，并由中国中冶为新加坡置业不超过 2.6 亿新加坡元（折合人民币 13.5 亿元）的融资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该笔担保涉及的额度调剂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
号

担保方
名称

被担保方
名称

截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资产负债率

原 2022 年计 划担
保金额

调 整 后 计 划 担 保
金额 担保余额注

1
中国中冶

中冶建工 75.73% 10.0 8.5 0
2 新加坡置业 71.22% 12.4 13.9 0

注：指截至 2023 年 4 月 18 日，中国中冶为中冶建工、新加坡置业提供的担保余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宝冶柬埔寨
公司名称：上海宝冶（柬埔寨）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6 月 6 日；
注册地：柬埔寨金边；
主要办公地点：Building Flatiron by Meridian,Phnom Penh City Center, Street 102,Sangkat Srah

Chak, Khan Doun Penh ,Phnom Penh .；
法定代表人：谢洪军；
主营业务：承接项目建设的全部或部分业务，包括冶金工程、建筑施工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机

电安装工程、水利水电工程、钢结构工程、基础工程、管道工程、机场道路工程、土石方工程、爆破拆
除工程、工程服务、安全工程；以专业顾问、顾问及培训师的身份开展业务，并提供物业开发及营
运、建筑设计及工程、特种设备设计、安装及制造等服务；就与上述活动有关的安装、搬运、修理、更
换、转移和装配及其他辅助服务，提供技术资料、服务、保养、培训、意见和咨询；

主要股东：上海宝冶持股 100%；
注册资本：100 万美元；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宝冶柬埔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37,756.37 万元、负债

总额为人民币 33,684.98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4,071.39 万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6,173.38 万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 273.91 万元。

（二）新加坡置业
公司名称：中冶置业（新加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 年 2 月 26 日；
注册地：新加坡；
主要办公地点：21 Bukit Batok Crescent, #19-77 WCEGA Tower, Singapore 658065；
法定代表人：朱建国；
主营业务：房地产投资开发、房地产项目管理、城市规划与设计；
主要股东：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持股 100%；
注册资本：1,000 万新加坡元；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新加坡置业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84,035.5 万元、负债

总额为人民币 202,285.98 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81,749.52 万元、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855.32 万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84.19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上海宝冶为宝冶柬埔寨提供担保
债权人：BANK OF CHINA (HONG KONG) LIMITED PHNOM PENH BRANCH（中国银行（香港）

金边分行）；
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主合同债务全部履行完毕为止；
担保金额：担保的最高本金限额为 7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0.48 亿元）。
（二）中国中冶为新加坡置业提供担保
债权人：华侨银行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主债务生效之日起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一年；
担保金额：担保的最高本金限额为 2.6 亿新加坡元（折合人民币 13.5 亿元）。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上海宝冶为宝冶柬埔寨提供担保，是为减少宝冶柬埔寨取得信用证、保函等融资类业务保证

金占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2.新加坡置业是公司间接持股全资子公司，为了满足其日常经营需要，支持其业务持续健康发

展，公司为其融资提供担保支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新加坡置业整体资产状况、偿债能力和资信
状况良好，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2021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中冶 2022 年度

担保计划的议案》，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审批担保计划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业务及调
剂事项。 本次两项担保业务在 2022 年度担保计划额度内，并已经总裁办公会审批通过，无需另行
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125.31 亿元，占本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0.35%；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 108.41
亿元，占本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8.95%。其中，对控股子公
司担保总额 110.01 亿元， 占本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9.08%；对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 98.96 亿元，占本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资产的 8.17%。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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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5 月 12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路 1 号，烟台金海岸希尔顿酒

店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7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834,767,33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8.436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廖
增太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2人，公司董事华卫琦先生、荣锋先生、陈殿欣女士、王清春先生、郭

兴田先生，独立董事武常岐先生、王化成先生、张锦先生、李忠祥先生因其他工作原因未能到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公司监事王剑波先生、刘志军先生因其他工作原因未能到会；
3、 公司董事长廖增太先生、总裁寇光武先生、监事会召集人丛浩先生、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

及董事会秘书李立民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34,030,311 99.9598 4,300 0.0002 732,720 0.0400
2、 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33,334,769 99.9219 809,440 0.0441 623,122 0.0340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139,746,626 股为基数，用可供股东分

配的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16 元现金红利（含税）， 共计分配利润总额为 5,023,594,601.6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36,894,189,505.35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3、 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投资计划完成情况及 2023 年投资计划的
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686,006,041 91.8920 148,112,568 8.0725 648,722 0.0355
4、 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33,974,451 99.9567 60,160 0.0032 732,720 0.0401
5、 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33,974,451 99.9567 60,160 0.0032 732,720 0.0401
6、 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33,974,451 99.9567 60,160 0.0032 732,720 0.0401
7、 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33,967,451 99.9564 67,160 0.0036 732,720 0.0400
8、 议案名称：《关于支付审计机构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11,609,931 98.7378 13,537,915 0.7378 9,619,485 0.5244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审计服务机构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23,450,515 99.3832 11,204,317 0.6106 112,499 0.0062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履行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4,105,844 99.8649 60,160 0.0114 648,722 0.1237
11、 议案名称：《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子公司间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799,793,436 98.0938 34,325,173 1.8708 648,722 0.0354
12、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DFI）到期继续注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693,267,695 92.2878 140,850,914 7.6767 648,722 0.0355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657,489,346 90.3378 176,654,263 9.6281 623,722 0.0341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34,051,449 99.9609 67,160 0.0036 648,722 0.0355
15、 议案名称：《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33,174,844 99.9132 968,765 0.0528 623,722 0.0340
选举刘志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将于公司职代会选举的职工监事共同组成第九届

监事会。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 否 当
选

16.01 选举廖增太先生任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1,715,349,019 93.4913 是

16.02 选举寇光武先生任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1,789,876,213 97.5533 是

16.03 选举华卫琦先生任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1,778,488,681 96.9326 是

16.04 选举荣锋先生任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1,778,863,112 96.9530 是

16.05 选举陈殿欣女士任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1,778,863,112 96.9530 是

16.06 选举王清春先生任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1,778,863,512 96.9530 是

16.07 选举郭兴田先生任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1,762,807,058 96.0779 是

2、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 否 当
选

17.01 选举武常岐先生任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770,830,197 96.5152 是

17.02 选举王化成先生任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778,067,396 96.9096 是

17.03 选举马玉国先生任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788,244,536 97.4643 是

17.04 选举李忠祥先生任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787,139,541 97.4041 是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309,952,60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 通 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523,382,164 99.7270 809,440 0.1542 623,122 0.1188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28,403,032 99.7251 7,200 0.0031 622,390 0.2718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294,979,132 99.7285 802,240 0.2712 732 0.0003

(四)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2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
案》

523,382,164 99.7270 809,440 0.1542 623,122 0.1188

8 《关于支付审计机构报酬的
议案》 501,657,326 95.5875 13,537,915 2.5795 9,619,485 1.8330

9

《关于续聘 “德勤华永会计
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 审计服 务机构 的
议案》

513,497,910 97.8436 11,204,317 2.1349 112,499 0.0215

10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履行日
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524,105,844 99.8649 60,160 0.0114 648,722 0.1237

11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及
子公司间相 互提供 担保的
议案 》

489,840,831 93.3359 34,325,173 6.5404 648,722 0.1237

16.01 选举廖增太先 生任 第九届
董事会董事 405,396,414 77.2456

16.02 选举寇光武先 生任 第九届
董事会董事 479,923,608 91.4462

16.03 选举华卫琦先 生任 第九届
董事会董事 468,536,076 89.2764

16.04 选举荣锋先生 任第 九届董
事会董事 468,910,507 89.3478

16.05 选举陈殿欣女 士任 第九届
董事会董事 468,910,507 89.3478

16.06 选举王清春先 生任 第九届
董事会董事 468,910,907 89.3478

16.07 选举郭兴田先 生任 第九届
董事会董事 452,854,453 86.2884

17.01 选举武常岐先 生任 第九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460,877,592 87.8171

17.02 选举王化成先 生任 第九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468,114,791 89.1961

17.03 选举马玉国先 生任 第九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478,291,931 91.1353

17.04 选举李忠祥先 生任 第九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477,186,936 90.9248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第 11、14 项议案属于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第 2、8、9、10、11、16、17 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第 10 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中凯信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佘威律师、何新宇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

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00550 证券简称：保变电气 公告编号：2023-019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5 月 12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847,517,4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6.022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刘淑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2 人，董事厉大成、魏喜福、孙伟、刘伟，独立董事张庆元、杨璐、高

理迎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4 人，出席 2 人，监事栾健、吕春晓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代行董事会秘书周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47,471,079 99.9945 46,378 0.0055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科研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47,499,079 99.9978 18,378 0.0022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47,471,079 99.9945 46,378 0.0055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47,471,079 99.9945 46,378 0.0055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47,471,079 99.9945 46,378 0.0055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及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1,520,065 99.599 46,378 0.401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 2022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47,471,079 99.9945 46,378 0.0055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47,471,079 99.9945 46,378 0.0055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47,471,079 99.9945 46,378 0.0055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26,933,505 99.8281 46,378 0.1719 0 0

2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科研计划的
议案 26,961,505 99.9318 18,378 0.0682 0 0

3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26,933,505 99.8281 46,378 0.1719 0 0

4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的议案 26,933,505 99.8281 46,378 0.1719 0 0

5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
案

26,933,505 99.8281 46,378 0.1719 0 0

6
关于公司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
议》及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1,520,065 99.599 46,378 0.401 0 0

7 关于独立董事 2022 年度述职报
告的议案 26,933,505 99.8281 46,378 0.1719 0 0

8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26,933,505 99.8281 46,378 0.1719 0 0

9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的议案 26,933,505 99.8281 46,378 0.1719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关于公司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及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保定天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
避表决后，参加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1,566,443 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河北王笑娟律师事务所
律师：霍光楠、徐坤婷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二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河北王笑娟律师事务所关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二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03555 证券简称：ST 贵人 公告编号：临 2023-030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部分闲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贵人鸟（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

人鸟（厦门）”）计划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 629 号五缘湾翔安商
务大厦 2、3 层相关资产转让给厦门耀硕贸易有限公司，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4,950 万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贵人鸟（厦门）计划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 629 号五缘湾翔

安商务大厦 2、3 层相关资产（以下简称“交易标的”）转让给厦门耀硕贸易有限公司。根据福建中兴
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评估机构”）出具的《贵人鸟（厦门）有限公司拟
转让资产所涉及的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 629 号相关资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闽中兴评字
（2023）第 VN30008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经与厦门耀硕贸易有限公司友好协商一致，确
认交易标的之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4,950 万元。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原因
2021 年 7 月， 公司办公场所由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 629 号翔安商务大厦 18 楼搬迁至福建省

晋江市陈埭镇沟西村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老厂，厦门翔安商务大厦相关房产处于闲置状态。 2021
年 8 月， 公司将厦门翔安商务大厦部分房产对外出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12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转让部分
闲置物业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85）、《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转让部分
闲置物业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1-102）。 本次交易系公司为进一步盘活厦门翔安商务大
厦相关闲置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益，结合经营发展需要，对相关资产进行的合理安排及处置。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四）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厦门耀硕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6MAC5R9EUXF
成立日期：2022 年 12 月 13 日
注册地址：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 629 号 301 室之一
法定代表人：杨位禄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鞋帽零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服装辅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工

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服饰研发;鞋帽批发;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箱包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
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缝制机械销售;照明器具销售;建筑材料销
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贸易经纪与代理（不含拍卖）;销售代理;贸易经纪;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专业设计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物
业管理;住房租赁;企业总部管理;酒店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工程管理服务 ;租赁服
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杨位禄，95%；杨福建，5%
公司已对交易对方的财务资金状况和资信情况进行了评估，认为交易对方对本次交易标的有

足够的履约能力，违约风险较小。
（二）公司与交易对方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 关联关系。
（三）截至目前，交易对方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及其他失信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交易标的为贵人鸟（厦门）位于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 629 号翔安商务大厦的办公用房及房屋

装修工程、空调设备工程，涉及房产包括翔安商务大厦 2 层 201、202 单元，3 层 301-304 单元，房屋
建筑面积 6,426.03 平方米。

（二）权属状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标的产权人为贵人鸟（厦门），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

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
他情况。

（三）相关资产的运营情况
取得时间 取得方式 投入使用时间 计提折旧年限 资产目前使用状况

2014 年 2 月 购入 2014 年 2 月 20 年 空置

（四）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科目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账面原值（元） 79,846,535.37 79,846,535.37
累计折旧（元） 31,481,244.81 30,565,186.98
账面净值（元） 48,365,290.56 49,281,348.39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于 2023 年 3 月 8 日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参考，在评估价值

56,333,200.00 元的基础上，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为 49,500,000 元。
（二）评估情况
1、评估机构：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2、评估报告：《贵人鸟（厦门）有限公司拟转让资产所涉及的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 629 号相关

资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闽中兴评字（2023）第 VN30008 号）
3、评估基准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

4、评估方法：评估机构本次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 其中，市场法评估的市场价值
为人民币 56,333,200.00 元，收益法评估的市场价值为 49,897,900.00 元。 评估机构考虑到市场法是
基于可比交易案例成交价格调整确定，其评估结果更能反映评估对象当前的市场价格，而收益法
测算采用的部分参数基于未来预测，其可靠程度相对较低，因此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测算结果作
为《评估报告》的最终结果。

5、交易标的评估情况：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对象在市场法评估下的市场价
值为人民币 56,333,200.00 元，评估增值 7,051,851.61 元，增值率 14.31%，增值原因主要系评估对
象房产为早期购置，会计折旧年限较房屋耐用年限短形成评估增值。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甲方（卖方）：贵人鸟（厦门）有限公司
乙方（买方）：厦门耀硕贸易有限公司
（二）交易价格
本合同交易的房屋总价为人民币￥：49,500,000.00 元整（大写：肆仟玖佰伍拾万元整）。
（三）付款方式
3.1 甲乙双方应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前共同前往厦门市房管局办理 201/202/301/302/303/304

房屋的过户手续，过户给乙方，且乙方应于办理过户手续收件完成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支付人民
币￥44,550,000.00 元整（大写：肆仟肆佰伍拾伍万元整）至甲方指定账户。

3.2 甲乙双方应于以上房屋办理交房手续之日支付人民币￥4,950,000.00 元整（大写：肆佰玖拾
伍万元整）至甲方指定账户。

（四）房屋交付
甲方应于以上房屋的不动产权证过户给乙方并乙方领取其名下不动产权证之日起三个工作

日内将交易的房产全部交付给乙方使用，并应在交房当日将物业费、卫生费、水电费结清。
（五）税费分担
甲乙双方均应遵守国家房地产政策、法规，并按规定各自缴纳办理房地产过户手续所需缴纳

的税费、手续费等。
（六）违约责任
6.1 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后，双方不得中途悔约。 若甲乙方任何一方中途悔约，守约方有权要

求悔约方向守约方支付本协议交易总额的 10%作为违约金。
6.2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任一方有其他违反本合同约定义务的，且经催告后逾期 10 个工作

日以上（含）未改正的，守约方有权提前解除本合同，并有权要求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本合同交易
总额的 10%作为违约金。

6.3 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因一方违约致使另一方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或者蒙受损失的，违约
方除需按照本合同承担违约责任外，还需承担守约方为实现自身权利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公告费、公证费、律师费等。

六、出售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资产出售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回笼资金，对公司财务状况和正

常经营不存在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实施后，将对公司 2023 年度利润产生一定影响，公司将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具体以经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二）交易所涉及标的的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等相关安排，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的情况。
（三）本次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最近 12 个月出售资产情况
（一）公司于 2023 年 4 月签订了《不动产买卖合同》，拟将位于晋江市陈埭镇花厅村 12 号、坊

脚村 878 号的不动产，分别作价 6,300 万元、4,100 万元转让给福建省盛峰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二）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省贵人鸟体育贸易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4 月签订了《不动产买卖合

同》，拟将位于晋江市青阳街道塘岸街 10 套商业房地产作价 663.00 万元转让给福建省盛峰体育科
技有限公司。

（三）公司于 2023 年 5 月签订了《不动产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拟将泉州台商投资区东园镇
阳光村工业用地及地上构筑物作价 1,373 万元转让给泉州台商投资区盛瑞投资有限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房产的转让相关工作正在进行。
特此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03555 证券简称：ST 贵人 公告编号：2023-031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和议案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分别以专人、电子邮件或传真的形式
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志华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董事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对外出售资产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贵人鸟（厦门）有限公司计划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福建省厦门市湖里

区泗水道 629 号五缘湾翔安商务大厦 2、3 层相关资产转让给厦门耀硕贸易有限公司，交易对价为
人民币 4,950 万元，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贵人鸟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部分闲置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30）。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01288�����证券简称：农业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3-023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 年 6 月 29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 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 年 6 月 29 日 14 点 45 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乙 18 号本行总行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3 年 6 月 29 日
至 2023 年 6 月 29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
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H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度工作报
告 √ √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度工作报
告 √ √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 √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
5 聘请 2023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 √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
债券发行计划 √ √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
具发行计划 √ √

8 2023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安排 √ √
注：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本行 202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

2022 年度执行情况及 2022 年度关联交易管理情况报告。
（一）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有关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的情况， 请参见本行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2023 年 2 月 24 日、2023

年 3 月 31 日及 2023 年 4 月 29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有关监事会审议上述议案的情况，请参见本行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有关本次会议的详细资料本行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
abchina.com.cn,�www.abchina.com）刊载。

（二）特别决议议案：6、7
（三）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5
（四）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五）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录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录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
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录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如果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可以使用持有本行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
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股东在本行的授信逾期时，不能行使表决权。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

代理人不必是本行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1288 农业银行 2023/5/29
(二)�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行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现场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
书（见附件 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

符合上述条件的本行自然人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
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等股权证明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
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二）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登记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法定代表人证明
文件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

（三）拟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于 2023 年 6 月 9 日或之前将拟出席会
议的书面回复（见附件 2）通过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

（四）现场会议登记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29 日 13 点 45 分－14 点 45 分，14 点 45 分以后将不再
办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登记。

（五）现场会议登记地点为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乙 18 号本行总行。
六、 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方洲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69 号（邮编：10000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85108525
传真：010-85126571
电子邮箱：liufangzhou@abchina.com
（二）本次会议预计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2 日
附件 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 2：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回复
附件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3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2 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度
工作报告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度
工作报告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
算方案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5 聘请 2023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减记型无固定期
限资本债券发行计划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减记型合格二级
资本工具发行计划

8 2023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安排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法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回复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量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上述回复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002678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2023-028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产投”）为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珠江钢琴”或“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州产投持有公司
222,776,95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16.34%。

2、广州产投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 40,902,309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减持期间如遇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或股份回购等股份变动事项，前述拟减持股
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公司于今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广州产投《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一）股东名称：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股东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州产投持有公司 222,776,95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 16.34%，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
1.减持股份来源：协议转让方式取得。
2.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4.减持股份数量和比例：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 40,902,309 股，即不超过珠江钢琴股份总数的

3%（减持期间如遇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或股份回购等股份变动
事项，前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
然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珠江钢琴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
然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珠江钢琴股份总数的 2%。

5.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减持不涉及相关承诺。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广州产投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

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及减持数量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
完成的不确定性，广州产投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
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广州产投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二日


